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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延期

茲提述冠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(i)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之公佈（「該公

佈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增加法定股本，建議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股股份供三股

供股股份之基準，以每股供股股份0.1港元進行供股及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之公佈；及 (ii)
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公佈，內容有關延遲寄發有關供股之通函。除本公佈另

有界定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如該公佈所述，董事會建議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七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: 00起將每手買賣單位

由 6,000股股份更改為 24,000股股份。然而，由於董事會有意於供股完成後實施更改每手買

賣單位，而供股時間表已被延期，因此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的時間表也隨之推遲。

本公司將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另行刊發公佈，以公佈供股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之經修訂預

期時間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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